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26年招聘启事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于2002年经深圳市政府批准设立，于2021年5月更名为深圳市商务发展促进中心（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为深圳市商务局直属事业单位。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于2008年10月经深圳市人事主管部门批准设立，是深圳市首批设在政府直属部门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结合中心职能定位，持续开展对外经贸领域、商务发展领域研究，为深圳开展商务领域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多年来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深圳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已联合培养多名专业化、高素质的博士后人才。
　　为充实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研究力量，中心现拟与有关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联合面向全球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若干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收条件
　　1.已毕业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原则上不超过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确保在进站前取得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
2.年龄原则上在35周岁以下，品学兼优，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能够全脱产在本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3.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熟悉本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具备较强的研究创新能力和独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已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如发表高水平论文）；
4.具备良好的中英文阅读、写作及口头表达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能够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博士后在站工作，完成在站科研任务。　
　　二、招收专业
结合商务领域发展研究需要，博士后培养方向主要包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统计学、数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
具体专业（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统计学、应用数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学、传媒经济与管理、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其他适合开展商贸领域创新实践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三、博士后岗位职责
1.博士后应完成中心安排的科研任务，每年完成课题研究（调研报告）不少于2篇；
2.博士后在站工作期限一般为两年，按要求接受流动站和创新实践基地的开题、中期及出站考核，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按时出站；
3.博士后应完成中心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相关待遇
1.在本工作站工作期间，综合年薪税前约34万元人民币，其中包含深圳市政府补贴18万元/年，享受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具体按国家有关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2.为进站博士后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研究条件，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潜心研究，鼎力创新，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多出成果。
　　3.进站后按深圳市有关规定落户深圳，其配偶、子女可以随迁。
　　4.出站后留深全职工作且与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申请深圳市博士后出站留（来）深生活补助36万元。
5.若深圳市博士后人才资助政策有所调整，以最新的文件规定为准。
五、申请材料
1.《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表》； 
2.个人简历（含学历、工作经历、主要研究成果目录）；
3.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扫描件（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生推荐表扫描件）；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需提交由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证明和教育部的博士学位认定证明；
4.身份证明材料；
5.博士论文及两篇学术代表作；
6.拟选入站课题研究计划书；
中心将及时妥善地处理应聘申请，并履行保密义务，简历恕不退还。中心将对应聘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者需应聘者到深圳参加面试，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六、申请时间
长期有效。　　
七、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区14楼深圳市商务发展促进中心（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
联系人：姚女士
电话：0755-88125516
邮箱：yaoqi@commerce.s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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